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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太陽光電分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4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局 12 樓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江委員青瓉               記錄：陳技士柏儒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業界代表意見陳述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建議應將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率金額化。(中華民

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2. 運轉維護費用會因太陽光電的設置型態及規模大小而有所不

同，建議將中小型設置規模的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

比率提高。(加州能源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

同業公會) 

3. 小型電廠的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率應在 1~3%，大

型的則約在 1~2.5%。(加州能源有限公司) 

4. 台電公司公告之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工程費應納入

期初設置成本考量。(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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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三) 推動執行面 

1. 由於裝置效果會因區域性的差別而不一樣，建議推動分區差異

化費率應考量南北特性而有所差別。另建議增加北部在設置太

陽光電的補助，以推動北部太陽光電的發展。(中華民國能源

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2. 由於北部太陽光電設置比例較中南部為低，在分區競標的作業

下，建議能給予北部地區較長的設置準備期，且同時建議中央

能全面擴大推動太陽光電。(新北市政府) 

3. 年發電時數並未到達 1,250 小時，實際數值應介於 1,200-1,225
小時左右。(加州能源有限公司) 

4. 實耗工程費係因加強電網所產生的費用，業者無法實際估算。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八、 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建議業者應提供確切且可供佐證之數據(如合約、收入、相關

收據)供審定會參考。 

2. 運轉維護費用與發電效率之間的關聯性應加以考量。 

3. 日本太陽光電的運維費用(8,000 円/瓩)比臺灣高，占比部分，

日本約 2.9%，臺灣則為 1%，建議可參考日本經驗，將整地(若
為地面型)及保險等費用(如火險、營運中斷險等)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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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執行面 

1. 訂定分區差異化費率應可考量電網密度會因地區而有所不同。 

2. 建議設置規模大於 20 瓩以上之躉購費率，應需額外考量土地

和屋頂的租金費用。 

九、 綜合討論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建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者提供各項參數可佐證之數據，如財

務會計單位簽證認可等，以釐清各項成本之內涵與有助於躉購

費率之訂定。 

2. 運轉維護費用應分為變動費用和固定費用兩部分，其中變動

費用可考慮將其換算為每度電運維費用，固定費用則可按運

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率估算。 

3. 躉購費率訂定應綜合考慮期初設置成本、運轉維護費用及年售

電量三者之間的關聯性。 

(三) 推動執行面 

分區域競標之實施方式應兼具公平性及效率性。 

十、 臨時動議：無 

十一、 散會（下午 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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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風力發電分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4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局 12 樓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胡委員耀祖               記錄：陳技士柏儒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業界代表意見陳述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10 瓩 

(1) 小型風電設置容量級距應從 10 瓩提高至 50 瓩，或至少比

照日本採 20 瓩，以提升經濟效益。(東元電機新能源事業

部、新高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小型風機之躉購費率建議提高至 12 元/度。(東元電機新能

源事業部) 

2. 陸域型 10 瓩以上 

(1) 建議可參考德國前高後低之費率模式，對不同的機型、塔

高與葉片長度制定差異費率，以鼓勵高效率機型得以設

置。(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 

(2) 對於 109 年之前簽定購售電契約且併聯運轉的陸域 10 瓩

以上風機，建議 20 年均適用 3.6%費率加成。(英華威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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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集團) 

(3) 根據立法院決議，自 104 年起躉購費率不得低於「最近一

年」公告國內電業化石燃料發電平均成本。(英華威風力

發電集團) 

3. 離岸型 

(1) 躉購費率應比照太陽光電定價趨勢，於產業發展初期即充

分反映開發商之成本與風險，以促進產業發展。(上緯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東元電機新能源事業部) 

(2)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應按照水深差異制定不同的費率水

準。(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10 瓩 

(1) 建議小型風機的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率提高

為 5%。(東元電機新能源事業部) 

(2) 以平均風速每秒 5 公尺估算，小型風電的年售電量應該只

有 1,400 度/瓩左右。(東元電機新能源事業部) 

(3) 目前沒有銀行願意承做小型風電融資，故應提高平均資金

成本率(WACC)。(東元電機新能源事業部、中華民國能源

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2. 陸域型 10 瓩以上 

(1) 期初設置成本應參採台電公司結算或民營業者經會計師

簽證的實際資料，且「開發費用」及「銀行借款備償金額」

應適度反映於期初設置成本中。(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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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發陸域風電須克服民眾抗爭問題，相關補償金也應列入

躉購費率計算參數中考量。(英華威電力發電集團) 

(3) 年運轉維護費應考量風場營運 20 年間的各項保養修繕、

土地租金、人事費用、利息費用、地方回饋金及設備大修

的重置費用，並依每年物價上漲率 2%做調整。(英華威風

力發電集團) 

(4) 年發電量應以「未來能設置」而非「過去已設置」之風場

資料作計算，建議陸域 10 瓩以上風力的年售電量應採

2,200 度/瓩。(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 

3. 離岸型 

(1) 離岸風電的期初成本參數應考量我國示範機組實際發電

成本，建議至少為 18.3 萬元/瓩。(上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海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中鋼風電委員會) 

(2) 應將漁業補償金與回饋金納入費率計算參數中考量。(福
海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中鋼風電事業發展委員會、台

電再生能源處) 

(3) 建議離岸風電的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率提高

為 5%。(上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鋼風電委員會) 

(4) 開發離岸風電的風險較高，股東權益報酬率需要 14%以

上，融資利率至少 6%以上，建議平均資金成本率(WACC)
應提高至 8.4%，而非與其他再生能源一體適用 5.25%。(上
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鋼風電委員會、中華民國能源技

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5) 期初設置成本應以「總計畫成本」觀念來制定，包含開發

期間成本和施工期間成本等。(中鋼風電委員會、星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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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6) 銀行融資信用風險加碼應引用 20 年以上之評估，以避免

短期數字失真。(中鋼風電委員會) 

(三) 推動執行面 

1.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10 瓩 

(1) 風力發電應比照太陽光電 50 瓩以下免線補費，並取消雜

項執照、電機技師及土木技師簽證等要求。(東元電機新

能源事業部、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新高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設備專業製造廠所著重的專業技術，與電機技師著重在系

統保護和施工者/使用者之安全，兩者並不相同，不宜取

消專業技師認證之要求。(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2. 陸域型 10 瓩以上 

配合減核及溫室氣體減量等政策目標，應於 2020 年以前給予

較佳的躉購費率，並開放業者列席審定會。(英華威風力發電

集團) 

3. 離岸型 

(1) 應發展我國離岸風機自主產業鏈，躉購費率獎勵機制應考

量開發「國產化風機」業者獎勵機制，增加使用國產化風

機之誘因。(中鋼風電委員會) 

(2) 建議增設離岸示範計畫之費率，以利國內工程業發展新科

技，並允許開發商於申請取得籌設許可後，可分階段施

工、商轉及簽訂購售電合約。(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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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次級風場的定義應是風速較低，未必是發電量較低，建議場

址應經過一年以上測風並認證，以作為優惠費率的佐證，此

外，透過設備升級或運維管理，發電量仍可能提升。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平均資金成本率若提高太多，將可能導致國外業者以成熟技術

切入我國市場，排擠本地業者。 

2. 基於政策鼓勵與預期升息因素，建議重新檢討平均資金成本

率，並針對不同風險之再生能源類別予以差異化考量。 

(三) 推動執行面 

1.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 104 年 7 月 1 日已正式公布施行，宜

及早規劃再生能源碳權交易制度，藉此降低電價補貼。 

2. 目前法規已要求風力發電機須裝設 LVRT 設備，建議不應繼續

以躉購費率獎勵未安裝 LVRT 設備之機組。 

九、 綜合討論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建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者提供各項參數可佐證之數據，如財

務會計單位簽證認可等，以釐清各項成本之內涵，俾利躉購費

率之訂定。 



6 

(三) 推動執行面 

無。 

十、 臨時動議：無 

十一、 散會（下午 4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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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分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4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局 12 樓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林委員全能               記錄：陳技士柏儒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業界代表意見陳述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生質能 

(1) 建議汽電共生系統適用生質能電能躉購對象，並提高離島

生質能躉購費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 生質能發電目前仍以單場(廠)設置為主，為推廣生質能發

電，應促成區域廠設置。(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3) 以中央畜牧場及漢寶畜牧場實際運轉經驗來看，躉購費率

3.3803 元/度過低。此外，躉購費率應真實反映小型沼氣

發電系統單位投入及營運成本。(台灣生質能產業協會) 

2. 川流式水力 

(1) 躉購費率應採用完工日費率，且應採前高後低或浮動式費

率。(捷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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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川流式水力發電費率採分級距制定費率。(中興工程

顧問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3. 地熱能 

(1) 地熱初期投資成本較高，加上各種地質技術等不確定因素

之風險成本亦須考慮，故建請提高躉購費率。(宜蘭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 

(2) 為因應核四封存及核一、核二退役，應積極開發地熱能(如
大屯山四磺坪之地熱資源)並提高其躉購費率。(新北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 

4. 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焚化廠應納入適用再生能源躉購費率，且期初設

置成本應提高，至少應與汽電共生系統之收購費率相同。(宜
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川流式水力發電期初設置成本偏低，年售電量偏高。(捷祥股

份有限公司) 

(三) 推動執行面 

1. 生質能 

(1) 經濟部與環保署、農委會應協力補助生質能全厭氧處理，

提高生質能躉購費率，補助或低利貸款建置設備，鼓勵畜

牧業設置新型沼氣發電。(台經院研究一所) 

(2) 國內沼氣量相當可觀，應充分使用產生綠電、降低汙染並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台灣生質能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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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川流式水力 

(1) 川流式水力發電在國內幾無業者開發，台電公司之水頭落

差式不屬川流式水力，亦不宜直接引用國外資料，建議先

以專案邀集業者及學者專家座談，凝聚意見供參考。(台
灣水利產業發展協會) 

(2) 目前台灣取水排水設施網路綿密，水流量尚稱穩定，充分

開發利用可增加農民收入。(台灣水利產業發展協會) 

(3) 台灣工業生產製造技術已相當成熟，應加速推動川流式小

(微)水力發電產業。(台灣水利產業發展協會) 

八、 專家學者意見諮詢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生質能、川流式水力及廢棄物發電應參考太陽光電採分級距

訂定躉購費率。 

2. 生質能與廢棄物於 103 年之年發電時數一般而言皆大於風力

與太陽光電之年發電時數，希望能夠盡量提高發電誘因，或

採分級距訂定費率。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相關成本已有實際數據者，可考慮用實際數字作參考。 

2. 併網成本過去都不列入期初設置成本，未來可考慮是否按實

際併網計入成本部分(如 1/2)，加入個別申請者之初期補助款。 

3. 沼氣發電近年已有實際發電量數據可供參採。 

(三) 推動執行面 

1. 生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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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氧發酵甲烷發電之業者除關注設備之投資議題外，未來可注

意：(1)操作維護技術與效率之提升、(2)處理廢棄物肥料化回

收再利用之研究、(3)處理水之回收再利用、(4)若考量操作效

率提升、水回收、能源回收及廢棄物肥料化，則單位處理成本

可降低。 

2. 川流式水力 

川流式水力發電在施工及營運階段所需辦理之行政程序宜及

早加以綜整，以供業者參考。 

3. 地熱能 

(1) 新北市、能源局與工研院已投入大屯山四磺坪之地熱探勘

井鑽掘，未來 3 年將持續投入地熱發展計畫經費及評估項

目。 

(2) 針對宜蘭清水地熱發電環評問題，說明如下：(1)土地因小

型機組併聯而造成不足，可由機組大型化解決。(2)地熱生

產井深度介於地下 1,000~3,000 公尺。 

九、 綜合討論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無。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討論議題與躉購費率相關者，將忠實反映於會議紀錄，並於第

2 次、第 3 次分組會議討論。 

2. 建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者提供各項參數可佐證之數據，如財

務會計單位簽證認可等，以釐清各項成本之內涵，俾利躉購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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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訂定。 

(三) 推動執行面 

無。 

十、 臨時動議：無 

十一、 散會（中午 12 時整） 


